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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為緩和都市氣候逐年高溫化現象，近年細部計畫區規劃多以「海綿

城市」為都市發展理念，規定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以確保建築基地之

綠化、保水、透水等功能。 

依據綠建築之「基地保水指標」所指基地保水定義即為建築基地涵

養水分及貯集滲透雨水的能力，而設計手法因應水文地質包含裸露土地、

透水鋪面、人工地盤花園土壤貯集、貯集滲透空地或景觀貯集滲透水池、

地下貯集滲透設施、滲透排水管、滲透陰井、滲透側溝等 8 種，其手法

並非均與減少開挖率增加直接滲透有關，尚有貯集滲透方式，以因應不

同基地條件，增進基地透水保水效能；另由於各基地條件之不同，未必

所有基地均可在低開挖率下進行深開挖工程。因此，開挖率應考量各都

市計畫發展背景因地制宜，於現行管制下保有彈性調整之需要，以兼顧

計畫區實際發展情形與基地透水、保水效率。 

經查都市計畫法第 39 條規定(略以)「對於都市計畫各使用區…內土

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留空地之比率、容積率、…

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於本法施行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略以)「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

時，應於都市計畫書中訂定或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項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得視各都市計畫區實際

發展需要，訂定較本細則嚴格之規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第 9 條規定(略以)「…都市設計之內容視實際需要，表明下列事項…

四、建築基地細分規模及地下室開挖之限制事項。…」。爰有關建築基地

地下室開挖之限制，係屬細部計畫得視計畫區實際發展需要所規定事項。 

依 109 年 9 月 30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3 次會議報告案第

1 案「本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建築物地下室開挖規定」

會議記錄(略以)「…為兼顧計畫區實際發展情形與基地透水、保水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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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建立一致性處理原則之必要，爰建議…安南區九份子、…、中西區

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安南區草湖寮地區(商 60)等計畫區地下室開挖率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朝增(修)訂相關條文內容…因基地條件特殊，針

對基地保水及植栽等提出具體對策，經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

此限，惟地下室開挖率提高以 10%為限…之方向處理」，爰據以辦理本

次專案通盤檢討。 

 

貳、法令依據 

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 2 條規定辦理變更。 

 

參、檢討範圍 

經查原臺南市都市計畫區僅中西區、安南區訂有地下室開挖率規定，

故以中西區、安南區細部計畫區為本案專案通盤檢討計畫範圍，檢討現

行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涉及「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之規定，如

表 1 所示。 

表 1 本次檢討範圍涉及之細部計畫區 

行政區  細部計畫案名 

中西區 擬定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地區)案 

安南區 變更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海佃路一段西側地區)(九份子市地重劃

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都市設計規範專案通盤檢討)案 

擬定臺南市安南區草湖寮地區(商 60)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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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擬定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地區)案」簡稱為「中」；「變更臺南市安南區細

部計畫(海佃路一段西側地區)(九份子市地重劃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都市設計規範專

案通盤檢討)案」簡稱為「九」；「擬定臺南市安南區草湖寮地區(商 60)細部計畫」簡稱為「草」。 

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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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行計畫內容概要 

一、中西區細部計畫 

(一)發布實施經過 

中西區最早的細部計畫始於民國 70 年發布實施之「臺南市

安平新市區細部計畫」，後續相繼擬定細部計畫，包括中正路兩

側地區(72 年)、第三區(74 年)、鄭子寮地區(74 年)、第四區(75

年)、第二區(88 年)等細部計畫區，期間陸續辦理個案變更及針

對公共設施或道路用地進行專案通盤檢討，后於民國 98 年 12

月「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完成第

一次通盤檢討。 

民國 107 年 6 月發布實施「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其中涉及配合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

檢討)案變更案件於 109 年發布實施，其餘迄今共辦理 1 次專案

通盤檢討及 2 次個案變更，有關第二次通盤檢討後都市計畫辦

理情形詳表 2 所示。 

表 2 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後辦理情形綜理表 

類別  計畫名稱  性質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通盤檢討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細部

計畫

107.06.20 府都綜字

第 1070693950A 號

個案變更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

畫)(「停 18」停車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 

細部

計畫

107.11.15 府都綜字

第 1071243643A 號

通盤檢討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配合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

檢討)案 

細部

計畫

109.06.20 府都綜字

第 1090599454A 號

個案變更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中國城暨運河

星鑽地區廣 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細部

計畫

109.06.23 府都綜字

第 1090720802A 號

專案檢討 

變更臺南市都市計畫(中西區等 5 處地區)細
部計畫(配合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

討案訂定容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細部

計畫

109.09.01 府都綜字

第 1090817585A 號

資料來源：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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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以中西區行政區轄界為原則(不包含已列入「擬定臺南市安

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案」部分地區)，範圍內共涵蓋 38

里 ，計畫面積共計 628.87 公頃。 

(三)計畫年期 

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四)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07,600 人。 

(五)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劃設土地使用分區種類包含住宅區、商業區、古蹟保

存區、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等共計 9 種，面積合計 381.75 公

頃，約佔計畫總面積 60.70%。其中住宅區、商業區(包含中心商

業區及低強度商業區)及古蹟保存區之劃設面積居全市之首，面

積分別為 189.72 公頃(30.17%)、142.98 公頃(22.73%)及 13.25 公

頃(2.11%)。 

本計畫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綠

地、廣場、體育場、機關、市場、停車場、道路…等共計 22 種，

面積合計 247.12 公頃，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39.30%。 

(六)交通系統計畫 

計畫道路分為環狀道路、地區集散道路及社區進出道路等 3

個層級。 

1.環狀道路系統 

(1)中環都心主要道路：即由環繞市中心區外圍之中華西路(二

-2-30M)、中華北路(二-2-30M)等路寬 30 公尺之環狀道路構

成，作為匯集市區對外車流之環形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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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環生活林蔭道路：以市區內部之公園道路(公道六、公道

八)所組成，串連周邊大型公園，形成都市重要之休憩生活

道路。 

2.地區集散道路系統 

(1)主要集散道路：計畫區內道路寬度 18 公尺以上，擔負聯繫

環狀聯外道路 系統功能之計畫道路。 

(2)次要集散道路：計畫區內道路寬度介於 10~18 公尺以下

者，具有地區車流收集功能之計畫道路。 

3.社區進出道路 

其餘區內 10 公尺以下之計畫道路，作為社區內各建築基

地銜接主要幹道之基地進出道路。 
 

 

圖 2 中西區現行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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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西區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公頃)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佔總計畫 

面積比例(%)

土地使用

分區 

住宅區 189.72 31.82 30.17
中心商業區 141.63 23.76 22.52
低強度商業區 1.35 0.23 0.21
保存區 1.75 0.29 0.28
古蹟保存區 13.25 2.22 2.11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0.67 0.11 0.11
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 6.10 1.02 0.97
加油站專用區 0.57 0.10 0.09
文教區 2.77 0.46 0.44
河川區 23.94 - 3.81

小計 381.75 60.02 60.70

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7.88 1.32 1.25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5.51 0.92 0.88
綠地 2.24 0.38 0.36
廣場用地 5.68 0.95 0.9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0 0.05 0.05
體育場用地 2.99 0.50 0.48
大專院校用地 25.74 4.32 4.09
高中(職)學校用地 8.85 1.48 1.41
國中學校用地 15.29 2.56 2.43
國小學校用地 19.07 3.20 3.03
機關用地 6.67 1.12 1.06
社教用地 3.12 0.52 0.50
郵政用地 0.10 0.02 0.02
變電所用地 0.30 0.05 0.05
市場用地 5.01 0.84 0.80
停車場用地 1.39 0.23 0.22
污水處理廠用地 0.17 0.03 0.03
自來水事業用地 0.30 0.05 0.05
公園道路用地 7.39 1.24 1.18
道路用地 119.28 20.01 18.97
河道用地 8.74 - 1.39
交通用地 1.10 0.18 0.17

小計 247.12 39.98 39.30
計畫面積合計 628.87 - 100.00 
都市發展用地面積合計 596.18 100.00 -

註：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含河川區、河道用地面積；實際面積應依實地測量分割為準。 

資料來源：彙整自「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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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南區細部計畫 

(一)發布實施經過 

安南區係於民國 68 年「變更及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案」中

始納入臺南市都市計畫範圍，最早細部計畫始於民國 74 年，後

續相繼擬定共 28 處細部計畫，並於民國 102 年 10 月「變更臺

南市安南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完成全面性第一次

通盤檢討。 

后於民國 103 年 1 月 29 日發布「擬定臺南市新吉工業區(工

16)細部計畫案」、民國 107 年 6 月 29 日發布「擬定臺南市安南

區「遊 2(附)」遊樂區細部計畫(配合「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安

南區台17線以西)(配合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8 年 1 月 3 日發布「擬定臺南市安南區「創(專)2(附)」創

意文化專用區細部計畫案」、民國 108 年 9 月 19 日發布「擬定

臺南市安南區草湖寮地區(商 60)細部計畫案」等 4 處細部計畫

區。 

目前安南區細部計畫刻正辦理第二次通盤檢討，已於 109年

8 月 7 日起依法公開展覽 30 天，現於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中。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位於曾文溪與鹽水溪之間，東鄰永康與安定二區，

西臨臺灣海峽與澎湖列島遙遙相對，北隔曾文溪與七股及西港

二區為鄰，南與鹽水溪為界與北區銜接；計畫面積共計 11299.29

公頃。 

(三)計畫年期 

以民國 114 年為計畫目標年。(二通計畫目標年為 125 年) 

(四)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416,000 人。(二通預計調整人口至 33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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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劃設土地使用分區種類包含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

農業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共計 23 種，面積合計 9,709.29 公

頃，約佔計畫總面積 85.93%。其中住宅區、農業區及國家公園

區之劃設面積為最，面積分別為 1,466.23 公頃(12.98%)、4,566.52

公頃(40.41%)及 1,799.63 公頃(15.75%)。 

本計畫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綠

地、廣場、機關、市場、停車場、道路…等共計 45 種，面積合

計 1,590.00 公頃，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14.07%。 

(六)交通系統計畫 

細部計畫道路劃設寬度為 40m、30m、22m、20m、15m、

14m、134m、12m、10m、9m、8m、7m、6m、5m 及 4m 等，做

為計畫區內進出之一般道路及主要幹道銜接之收集道路。 

 

 

圖 3 安南區現行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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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安南區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公頃)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佔總計畫 

面積比例(%)

土地使

用分區 

中密

度住

宅區 

住四-2 101.60 0.96 0.90
住五 10.65 0.10 0.09
住六 56.67 0.54 0.50

小計 168.92 1.60 1.49

低密

度住

宅區 

住一 240.53 2.28 2.13
住一-1 22.65 0.21 0.20
住二-1 63.99 0.61 0.57
住三 61.13 0.58 0.54
住三-1 404.35 3.83 3.58
住四 383.23 3.63 3.39
住四-1 86.12 0.81 0.76
住五 8.49 0.08 0.08
住六-1 21.39 0.20 0.19
住八 3.55 0.03 0.03
尚未擬定細計範圍 1.88 0.02 0.02

小計 1,297.31 12.27 11.48
住宅區小計 1,466.23 13.87 12.98
商業區 36.98 0.35 0.33
工業區 698.07 6.60 6.18
零星工業區 0.68 0.01 0.01
農業區 4,566.52 43.20 40.41
文教區 45.56 0.43 0.40
野生動物保護區 4.02 0.04 0.04
寺廟專用區 0.09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19.27 0.18 0.17
保護區 7.17 0.07 0.06
遊樂區 372.33 3.52 3.30
國家公園區 1,779.63 16.84 15.75
灌溉設施專用區 0.16 0.00 0.00
創意文化專用區 28.99 0.27 0.26
加油站專用區 1.22 0.01 0.01
車站專用區 0.99 0.01 0.01
電信專用區 2.52 0.02 0.02
瓦斯事業特定專用區 0.16 0.00 0.00
變電所專用區 0.77 0.01 0.01
河川區 636.68 - 5.63
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 17.64 - 0.16
土壤污染管制區 23.61 0.2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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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公頃)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佔總計畫 

面積比例(%)

小計 9,709.29 91.86 85.93

公共設
施用地 

大專學校用地 72.18 0.68 0.64
高中(職)學校用地 12.15 0.11 0.11
國中學校用地 41.28 0.39 0.37
國小學校用地 52.05 0.49 0.46
國中小學校用地 6.68 0.06 0.06
公園用地 130.48 1.23 1.15
公園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83 0.02 0.02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91.01 0.86 0.81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17 0.00 0.00
綠地 33.48 0.32 0.30
綠地(兼供排水使用) 0.20 0.00 0.00
廣場用地 1.71 0.02 0.02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9.69 0.09 0.09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68 0.02 0.01
廣場兼道路用地 0.03 0.00 0.00
兒童遊樂場用地 5.85 0.06 0.05
機關用地 34.60 0.33 0.31
機關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3 0.00 0.00
停車場用地 7.85 0.07 0.07
批發市場用地 18.78 0.18 0.17
市場用地 7.02 0.07 0.06
郵政用地 0.19 0.00 0.00
公用事業用地 0.77 0.01 0.01
公用設備用地 1.22 0.01 0.01
自來水供應用地 1.49 0.01 0.01
自來水事業用地 0.58 0.01 0.01
變電所用地 3.42 0.03 0.03
加油站用地 0.20 0.00 0.00
電路鐵塔用地 0.18 0.00 0.00
公墓用地 17.28 0.16 0.15
防洪抽水站用地 0.03 0.00 0.00
污水處理廠用地 4.00 0.04 0.04
垃圾處理場用地 28.10 0.27 0.25
污水、廢棄物處理場、防洪抽水站用地 12.20 0.12 0.11
滯洪池用地 4.19 0.04 0.04
醫療用地 4.12 0.04 0.04
社福用地 2.03 0.02 0.02
溝渠用地 1.36 0.01 0.01
河道用地 72.91 -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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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公頃)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佔總計畫 

面積比例(%)

河道兼道路用地 1.46 - 0.01
河道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0.80 - 0.01
水利設施用地 0.01 0.00 0.00
公園道用地 13.57 0.13 0.12
道路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5.67 0.15 0.14

道路

用地 

主計道路 432.19 4.09 3.82
細計道路 443.28 4.19 3.92

小計 875.47 8.28 7.75
小計 1,590.00 15.04 14.07

計畫面積合計 11,299.29 - 100.00
都市發展用地面積合計 10,569.80 100.00 -

註：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含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河道用地、河道兼道路用地、

河道用地(兼供道路使用)面積；實際面積應依實地測量分割為準。 

資料來源：彙整自「變更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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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行土地使用管制有關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規定 

本次檢討範圍涉及之細部計畫區，其現行土地使用管制有關建築基

地地下開挖率規定，彙整如表 5 所示。 

表 5 現行細部計畫之相關開挖率規定彙整 

細部計畫案名  現行都市計畫規定 

擬定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

(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地區)案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模 

考量土地細分規模與整體開發效益，提高整

合使用的價值並作為區段徵收後土地分配之細

分參考，規定最小基地開發規模如下： 
一、基地最小開發規模區分為三類，包括 2,000 平方公

尺以上、500 平方公尺以上及不予規定等。若因區

段徵收作業有困難者，經本府都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同意後，可免依本細分原則辦理。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應不大於 70%，除連通道外應於基

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2 公尺以上開挖。 
變更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

(海佃路一段西側地區)(九份

子市地重劃範圍)(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與都市設計規

範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十五條 基地保水 
一、為減少地表逕流量產生，降低洪害發生機率，本區

所有建築物新建時，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留設施。

(ㄧ)設置標準：最小雨水貯集設計容量以建築基地面積

乘以係數 0.119 計算貯留體積。 
(二)並依本府「公告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例第十八條

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留設施之建築行為規模」

第二項 (一 )~(四 )款設置規定及第五項申請程序辦

理。 
二、本計畫建築基地如有開挖地下室之必要者，地下 1

層應自道路境界線 4 公尺之後始得開挖，以利植栽

綠化及透水。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率不得大於 70%。 

擬定臺南市安南區草湖寮地

區(商 60)細部計畫 
二、開發強度、開挖率 
(一)本計畫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

大於 320%。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其地下開挖率不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下室開挖面積/基地面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係指由地下室外牆外緣所圍成

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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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內容 

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係以開發後基地保水量不得

大於原基地保水量之基地保水指標做為建築基地評估基準；綠建築「基

地保水指標」係藉由促進基地的透水設計並廣設貯留滲透水池的手法，

以促進大地之水循環能力、改善生態環境、調節微氣候、緩和都市氣候

高溫化現象。而近年在「海綿城市」發展理念下，都市計畫透過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以確保建築基地之綠化、保水、

透水等功能。為進一步讓都市規劃管制的理念與實際建築設計結合，在

符合基地保水設計的條件下，增列建築設計彈性，對於部分基地條件特

殊，針對基地保水及植栽等提出具體對策，經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地下室開挖率得提高以 10%為限。 

一、變更理由說明 

(一)依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3 次會議記錄辦理 

本案業先提報 109 年 9 月 30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3 次會議報告 (略以)「…為兼顧計畫區實際發展情形與基地透

水、保水效率，確有建立一致性處理原則之必要，爰建議…安南

區九份子、…、中西區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安南區草湖寮地區(商

60)等計畫區地下室開挖率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朝增(修)訂

相關條文內容…因基地條件特殊，針對基地保水及植栽等提出

具體對策，經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惟地下室開

挖率提高以 10%為限…之方向處理」(詳附件一)。 

(二)在基地保水設計條件下，增列建築設計彈性 

綠建築之「基地保水指標」所指基地保水定義即為建築基地

涵養水分及貯集滲透雨水的能力，而設計手法因應水文地質包

含裸露土地、透水鋪面、人工地盤花園土壤貯集、貯集滲透空地

或景觀貯集滲透水池、地下貯集滲透設施、滲透排水管、滲透陰

井、滲透側溝等多種方式；相較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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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開挖率增加直接滲透，更具有多元化設計方式，以因應不同基

地條件，增進基地透水保水效能。 

 

二、變更內容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範圍涉及之細部計畫區共計 3 處，各細部

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內容，如表 6 所示。 

表 6 變更內容明細表 
行

政

區 

細部計畫

案名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變更前  變更後 

中

西

區 

擬定臺南

市中西區

細部計畫

( 中 國 城

暨運河星

鑽 地 區 )
案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模 
考量土地細分規模

與整體開發效益，提高

整合使用的價值並作

為區段徵收後土地分

配之細分參考，規定最

小基地開發規模如下：

一、略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應

不大於 70%，除連通

道外應於基地境界

線退縮至少 2 公尺

以上開挖。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模 
考量土地細分規模

與整體開發效益，提高

整合使用的價值並作為

區段徵收後土地分配之

細分參考，規定最小基

地開發規模如下： 
一、略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應

不大於 70%，除連通

道外應於基地境界線

退縮至少 2 公尺以上

開挖。惟對基地植栽

綠化、保水功能提出

更佳方案，經都市設

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提高地下室開

挖率，最高以 10%為

限。 

1.經提臺南市

都市計畫委

員 會 第 93
次 會 議 報

告，建議安

南 區 九 份

子、中西區

中國城暨運

河星鑽、安

南區草湖寮

地區(商 60)
等計畫區地

下室開挖率

之相關條文

內容，朝增

(修 )訂相關

條文內容方

向辦理。 
2.在基地保水

設 計 條 件

下，增列建

築 設 計 彈

性，以因應

不同基地條

件，增進基

地透水保水

效能。 

安

南

區 

變更臺南

市安南區

細部計畫

( 海 佃 路

一段西側

地區 )( 九
份子市地

重 劃 範

圍 )( 土地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第十五條 基地保水 
一、略 
二、略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率

不得大於 70%。 

第十五條 基地保水 
一、略 
二、略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率

不得大於 70%。惟對

基地植栽綠化、保水

功能提出更佳方案，

經都市設計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得提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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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與都市設

計規範專

案通盤檢

討)案 

下室開挖率，最高以

10%為限。 
3.為兼顧計畫

區實際發展

情形與基地

透水、保水

效率，修訂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相關條文內

容。 

擬定臺南

市安南區

草湖寮地

區(商 60)
細部計畫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二、開發強度、開挖率

(一)略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基

地其地下開挖率不

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

下室開挖面積/基
地面積）×100%。

2. 地 下 室 開 挖 面

積：係指由地下

室外牆外緣所圍

成之面積。 

二、開發強度、開挖率 
(一)略 
(二 )本計畫區之建築基

地其地下開挖率不

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

下室開挖面積 /基
地面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

係指由地下室外

牆外緣所圍成之

面積。 
惟 對 基 地 植 栽 綠

化、保水功能提出更佳

方案，經都市設計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得提高

地下室開挖率，最高以

1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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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更後計畫內容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範圍涉及 3 處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各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規定」變

更後內容如下，其餘未規定事項，應照原計畫之規定為準：  

一、擬定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地區)案 

第八章 變更後實質發展計畫 

第六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模 

考量土地細分規模與整體開發效益，提高整合使用的

價值並作為區段徵收後土地分配之細分參考，規定最小基

地開發規模如下： 

一、基地最小開發規模區分為三類，包括 2,000 平方公尺以

上、500 平方公尺以上及不予規定等。若因區段徵收作

業有困難者，經本府都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同意後，可

免依本細分原則辦理。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應不大於 70%，除連通道外應於基地

境界線退縮至少 2 公尺以上開挖。惟對基地植栽綠化、

保水功能提出更佳方案，經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提高地下室開挖率，最高以 10%為限。 

二、變更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海佃路一段西側地區)(九份子市地重劃

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都市設計規範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十五條 基地保水 

一、為減少地表逕流量產生，降低洪害發生機率，本區所有

建築物新建時，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留設施。 

(ㄧ)設置標準：最小雨水貯集設計容量以建築基地面積

乘以係數 0.119 計算貯留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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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並依本府「公告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例第十八條

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留設施之建築行為規模」

第二項(一)~(四)款設置規定及第五項申請程序辦理。 

二、本計畫建築基地如有開挖地下室之必要者，地下 1 層

應自道路境界線 4 公尺之後始得開挖，以利植栽綠化

及透水。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率不得大於 70%。惟對基地植栽綠化、

保水功能提出更佳方案，經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提高地下室開挖率，最高以 10%為限。 

三、擬定臺南市安南區草湖寮地區(商 60)細部計畫 

第六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開發強度、開挖率 

(一)本計畫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320%。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其地下開挖率不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下室開挖面積/基地面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係指由地下室外牆外緣所圍成之面積。 

惟對基地植栽綠化、保水功能提出更佳方案，經都市設計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提高地下室開挖率，最高以 10%為限。 



 

 

 

 

附件 

 

 

臺 南 市 都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100

次會議紀錄  





第 四 案：「變更臺南市都市計畫（中西區、安南區部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規定）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    明：一、為緩和都市氣候逐年高溫化現象，近年細部計畫區規劃多以「海

綿城市」為都市發展理念，規定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以確保建

築基地之綠化、保水、透水等功能，惟各計畫區規定不一。經提

報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3 次會議報告案第 1 案爰建議…安

南區九份子、…、中西區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安南區草湖寮地區

(商 60)等計畫區地下室開挖率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朝增(修)

訂相關條文內容…之方向處理」，爰辦理本次專案通盤檢討。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2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公開展覽計畫書。 

四、變更計畫內容：詳公開展覽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10 年 3 月 5 日起計 30 天於中西區、

安南區公所及本府辦理計畫書公開展覽完竣，並於民國 110 年

3 月 11 日下午 3 時整，假本市永華行政中心 1 樓東哲廳舉行

公開展覽說明會。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變更內容明細表內容依本會決議修正外（詳附表一本會決

議欄），其餘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內容通過。 
  



附表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 
行

政

區 

細部計畫

案名 
位置 

變更內容 
本會決議 

變更前  變更後 

中

西

區 

擬定臺南

市中西區

細部計畫

( 中 國 城

暨運河星

鑽 地 區 )

案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

模 

考量土地細分規

模與整體開發效益，

提高整合使用的價

值並作為區段徵收

後土地分配之細分

參考，規定最小基地

開發規模如下： 

一、略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

應不大於 70%，除

連通道外應於基

地境界線退縮至

少 2 公尺以上開

挖。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

模 

考量土地細分規

模與整體開發效益，

提高整合使用的價

值並作為區段徵收

後土地分配之細分

參考，規定最小基地

開發規模如下： 

一、略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

應不大於 70%，除

連通道外應於基

地境界線退縮至

少 2 公尺以上開

挖。因基地條件特

殊，針對基地保水

及植栽等提出具

體對策，經都市設

計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不在此限，惟

地下室開挖率提

高以 10%為限。 

修正後通過。 

修正內容： 

第八條   建築基地規

模 

一、…(略) 

二、建築基地開挖率

應不大於 70%，除

連通道外應於基地

境界線退縮至少 2

公尺以上開挖。惟

對基地植栽綠化、

保水功能提出更佳

方案，經都市設計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者，得提高地下室

開 挖 率 ， 最 高 以

10%為限。 

安

南

區 

變更臺南

市安南區

細部計畫

( 海 佃 路

一段西側

地區 )(九

份子市地

重 劃 範

圍 )(土地

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與都市設

計規範專

案通盤檢

討)案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第十五條  基地保水 

一、略 

二、略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

率不得大於 70%。

第十五條  基地保水 

一、略 

二、略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

率不得大於 70%。

因基地條件特殊，

針對基地保水及

植栽等提出具體

對策，經都市設計

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不在此限，惟地

下室開挖率提高

以 10%為限。 

修正後通過。 

修正內容： 

第十五條基地保水 

一、…(略) 

二、…(略) 

三、地下室最大開挖

率不得大於 70%。

惟對基地植栽綠

化、保水功能提出

更佳方案，經都市

設計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得提高地

下室開挖率，最高

以 10%為限。 



行

政

區 

細部計畫

案名 
位置 

變更內容 
本會決議 

變更前  變更後 

擬定臺南

市安南區

草湖寮地

區(商 60)

細部計畫

案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二、開發強度、開挖

率 

(一)略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

基地其地下開挖率

不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下

室開挖面積/基地面

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

係指由地下室外牆

外 緣 所 圍 成 之 面

積。 

二、開發強度、開挖

率 

(一)略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

基地其地下開挖率

不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下

室開挖面積/基地面

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

係指由地下室外牆

外 緣 所 圍 成 之 面

積。 

因 基 地 條 件 特

殊，針對基地保水及

植栽等提出具體對

策，經都市設計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不在

此限，惟地下室開挖

率提高以 10%為限。 

修正後通過。 

修正內容： 

二、開發強度、開挖

率 

(一)…(略)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

基地其地下開挖率

不得超過 70%。 

1.地下開挖率=（地下

室開挖面積/基地面

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

係指由地下室外牆

外 緣 所 圍 成 之 面

積。 

惟對基地植栽綠化、

保水功能提出更佳

方案，經都市設計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得

提高地下室開挖率，

最高以 10%為限。 

 


	SKM_36721060110040
	計畫書
	計畫書
	1100415第100次都委會議紀錄
	100次都委會(審議第四案)-地下室開挖專通案會議紀錄


